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40303）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组织与管理等知识，具有

较强的创新思维、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在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领域从事教学、训

练、科研及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一）足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二）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三）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四）乒乓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五）羽毛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六）网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七）棒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八）田径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九）游泳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一）健美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二）艺术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三）体育舞蹈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四）啦啦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五）街舞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六）高尔夫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七）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十八）重竞技项目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跆拳道、摔跤、柔道、拳击）

（十九）特殊体育教育

（二十）中小学体育教学

三、学制和学分

学制为三年，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五年。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6学分，其

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26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10学分，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具体包括：

（一）学位课程

1．公共必修课程（10学分）

（1）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自然辩证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5学分）

（2）外语（4学分）

（3）学位论文写作方法（1学分）



2．专业基础必修课（不少于 12学分）

3．专业课（4学分）

4.选修课（不少于 10学分）

表 1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共

必修课

自然辩证法 36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8 1

外国语 108 4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18 1

专业基础课

运动生理学 36 2

逻辑学 36 2

运动训练学 36 2

运动心理学 36 2

学校体育学 36 2

体育科研方法 36 2

专业方向课 144 4

非

学

位

课

程

理论选修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现代教学论 36 2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36 2

运动生物力学 36 2

运动损伤防治与康复 36 2

骨骼肌肉功能解剖学 36 2

运动处方 36 2

运动生物化学 36 2

文献检索 18 1

体育法学 36 2

社会学 48 2

体育测量学 36 2

统计方法及应用 36 2

技术选修课
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体育舞蹈、健身气

功、攀岩、毽球、高尔夫等

36 学 时

2学分

四、师生互选

（一）新生第一学期的专业课，导师（组）以专业（方向）为单位对学生进行统一分工授



课，第一学期十月份进行硕士研究生导师师生互选。

（二）师生互选后的一个月内，导师应完成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订工作。

五、开题报告

（一）开题前，研究生必须完成 5000—7000字的文献综述。

（二）开题时间为第三学期的 11月。开题后的一个月内，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给

研究生院备案。

六、中期考核

在第三学期末，导师和教研室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学术作风、课程

学习情况及论文进展情况等。第四学期开始后一个月内研究生院对中期考核情况进行复审，中期

考核不合格者，给予中期分流处理（详见《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七、实践环节

（一）实习实践一般安排在第 2学年第一学期。

（二）入学前曾从事相关工作两年以上者，经导师同意，报教研室和研究生院批准，可免修

教学实践环节。

（三）实施研究生“三助”制度，鼓励研究生申请和竞争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职位。

八、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一）修满规定的学分，且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后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发表学术论文规格要求

如下：

1．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在相关期

刊（必须有正式刊号）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选的一

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论文。

3．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选的奥

运会、亚运会、全国性运动会和省大学会运动会等举办的论文报告会论文。

（二）关于本科非体育专业（或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要求等，参见《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

（三）学位论文的规范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

（四）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本领域校外专家。

（五）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单位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备案，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


